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批地建房中批建份额证明

	申请人单位
	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批地建房情况

	户主姓名
	
	详细地址
	

	批准建房面积
	     m2
	批准层数
	
	总建筑面积
	    m2

	批准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注明具体姓名及批地时户口性质）
	

	申请人姓名
	
	所占批地份额×层数
	       平方米

	申请人配偶姓名
	
	所占批地份额×层数
	       平方米

	所在村委会

核定意见
	核定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村委盖章:

年    月   日

	乡、镇土管部门

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土管部门盖章: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

	备 注


	


注: 1、同时附送批地建房呈报表、已享受拆迁安置政策的还需提供拆迁安置协议书；2、如独子可享受2人批地建房份额的，请土管部门标注。

